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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大合同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特别提示：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因

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合同预计对公司 2026 年度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

与联合体成员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局”）与烟台长输供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供热”）签署了烟台长输供热大温差改造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约 3.61 亿元。

上述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烟台长输供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华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长江路 123 号 1006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供热控股股东为烟台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全资公司，与

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烟台供热未发生类似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烟台供热系国有控股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企业信用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至目前，未发现烟台供热信用状况、付款能力、合同履约存在异常情形。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

发包人：烟台长输供热有限公司

承包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根据公司与中铁十局的联合体协议书，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本项目

统筹策划、组织协调、建设管理、进度质量、投资全面控制，以及除土建施工外

的招标范围内其他所有工作内容；中铁十局作为联合体成员，接受联合体牵头方

对本项目的总体管理，负责土建施工工作。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烟台长输供热大温差改造项目施工

2、工程地点：烟台市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2506-370600-04-01-126534

4、资金来源：国有非财政资金

5、工程内容：本项目涉及烟台市内 428 座换热站。按施工图要求在换热站

内新增大温差换热机组，与站内板式换热器通过管道进行连接，并新增管道阀门

及部分附属供热设备。



6、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工程、调

试等内容，具体以本项目图纸、工程量清单内容及编制说明为准，进行施工总承

包。

（三）合同工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工程施工及设备调试，达到投

入使用条件。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360,619,865.21 元，其中：联合体牵头方负责工程热

力和电气部分，金额为 324,506,843.81 元，联合体成员负责土建工程，金额为

9,613,021.4 元，暂列金额为 26,500,000 元。

合同价格形式：固定综合单价合同。

（五）合同的计量

工程量计算规则：依据工程量清单说明及国家有关规定。

计量周期：按季度进行。

（六）付款周期

1、本项目无预付款，工程进度款按合同工期，每季度支付一次，支付额度

为当期已完成工程量的 80%；

2、工程竣工结算完成后一个月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质

量保证金，在缺陷责任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返还。

（七）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责任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

包人合理的利润。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另行约定发包人违约责

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2、承包人违约责任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合同

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签约合同涉及本公司逾 3.2 亿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8%。按照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计划，预计将对公司 2026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

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2025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

新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推进供热系统升级改造。本

项目使用的是公司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绿色低碳供热技术，参与化工工

业园余热长输市区供暖。2025 公司重磅发布“工业全域热控综合解决方案”，

聚焦工业热控主战场，依托“高温度、大温差、宽温域”的热泵核心技术，深度

融合多源多级系统集成技术，构建起能源梯级利用体系，实现余能高效回收与集

约利用。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在实际履行

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导致合同部分

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1 日


